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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 促 要 闻

别让“挖鼻罚单”谣言诋毁执法公信

大 众 评 法

姜增伟出席

第五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并致辞

11 月 1 日，由中国贸促会、韩国全国经

济人联合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共同主

办的第五届中日韩工商峰会在韩国首尔

举行。中国贸促会会长姜增伟出席峰会

并代表中国工商界致辞。

姜增伟指出，中国、日本、韩国都是全

球重要经济体，近年来经贸合作不断深化，

并在多边和区域合作中保持着密切沟通，

未来在国际产能合作、技术创新、环境保

护、循环经济等领域的合作前景十分广阔。

姜增伟强调，工商界一直是中日韩经

贸合作的主要参与者和推动者，参加此次

工商峰会的三国企业表达了进一步加强

彼此合作、推动三国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

展、携手共创亚洲美好未来的共同愿望。

中国贸促会将同韩国、日本的对口机构增

进联系，共同发布经贸信息，举办展会论

坛，组织企业互访，提供商事法律服务，帮

助企业取得更多务实合作成果，为推动三

国经贸合作深入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第五届中日韩工商峰会由中国贸促

会、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韩国全国经济

人联合会共同主办。中日韩三国企业代

表 400 余人参加了此次峰会，并围绕“低增

长时代的机遇和挑战”、“亚洲地区基础设

施开发”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王锦珍会见科特迪瓦文化部部长

近日，中国贸促会副会长王锦珍在意

大利会见科特迪瓦文化部部长莫里斯·班

达曼和科特迪瓦馆政府总代表乌洛佩。

王锦珍表示，12 月中旬，贸促会将在

南非参与主办中非企业家大会，并组织中

国企业家代表团参会，其间还将配套举办

中国经贸展览会，希望科特迪瓦经贸界人

士予以关注并积极参与。

莫里斯·班达曼表示，中国是非洲国

家的重要朋友，科特迪瓦重视发展同中国

的全面合作。他将向国内相关部门和机

构及时传递中非企业家大会有关信息，争

取促成科特迪瓦企业家参加。

尹宗华会见工行专项融资部负责人

日前，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副

会长尹宗华会见了中国工商银行专项融

资部副总经理刘燕萍一行。

双方就中国工商银行如何在南非即

将召开的第五届中非企业家大会中发挥

更大作用，以及中国工商银行与中国贸促

会、中国国际商会如何加强合作等方面交

换了意见。

中国贸促会副秘书长兼联络部部长

陈正荣、中国国际商会会员部部长刘振华

陪同参加会见。

徐沪滨出席第四届中国（山西）

特色农产品交易博览会

日前，由农业部、中国贸促会、山西省

政府主办的第四届中国（山西）特色农产

品交易博览会在山西太原开幕。中国贸

促会秘书长徐沪滨出席开幕式，并与山西

省委书记王儒林，山西省委副书记、省长

李小鹏，农业部副部长屈冬玉等领导共同

为农博会启幕。

开幕式后，徐沪滨秘书长与山西省有

关领导及相关嘉宾一起巡展，并与山西省

贸促会组织参展的部分企业进行交流。

中国贸促会贸易投资促进部副部长张亮

陪同出席上述活动。

第三届中国（徐州）

国际工程机械交易会在江苏举办

11 月 3 日，第三届中国（徐州）国际工

程机械交易会在江苏徐州市开幕。中国

国际商会副秘书长蔡国枫出席交易会开

幕式并致辞。

蔡国枫在开幕式致辞中表示，工程机

械行业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七大优势产业之一。支持中国装备

“走出去”，推进国际产能合作，是中国经

济提质、增效、升级的关键举措，有利于培

育对外开放新优势。

本 届 交 易 会 由 中 国 贸 促 会、江 苏 省

政府支持，中国国际商会、中国机械工业

联合会、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国家

工程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单位共同

主办。

（本报综合整理）

■ 许 辉

这几天，一张名为“电子警察拍摄车

辆违法信息查询”的图片在微信朋友圈传

播，一辆宁波牌照的小型汽车在中山东路

被拍到有违法记录，上面登记的违法行为

竟然是“开车挖鼻孔”。如此可笑的罚单

引起网友纷纷关注。经交警分析，这其实

是一起很容易辨别的谣言。

正如交警所言，这个谣言很容易辨别，

不仅违法属地和发现机关不一致，有违交警

执法管辖规定，而且对司机在开车时挖鼻孔

的行为进行处罚，不管是道路交通安全法还

是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均无相关

法律规定。在行政执法中，“法无授权不得

为”是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交警执法也不例

外，法律没有规定“开车挖鼻孔”违法，交警就

不得对此进行处罚，否则就是行政违法。

谣言虽然漏洞明显，可对于一些不明

就里的人来说，这张“挖鼻罚单”让人在真

假难辨之间生出不少疑虑：交警对开车挖

鼻孔也处罚，这是罚款经济驱使还是执法

乱作为？那以后开车抓痒什么的是不是

也要被罚了？不管“挖鼻罚单”谣言捏造

者的目的是什么，但此举带来的社会负面

影响不容忽视：一是使公众产生了对交通

违法行为的认知错觉，而且这种错觉还有

可能会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二是捏造“挖

鼻罚单”，就是调侃执法和法律，抹黑交警

的执法行为，损害交警执法的公信力。

类似抹黑执法公信的谣言并非第一次

出现。去年 6 月 27 日，“医生李芊列车救助

产妇被南京雨花台区法院认定为非法行医

并被判决赔偿”事件在网上疯传，尽管第二

天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大学医学部

第三附属医院紧急辟谣，公安机关也随后

公布了对谣言捏造者河南网民尚某的治安

处罚决定，可“李芊非法行医案”的谣言今

年初还在微信朋友圈流传。在谣言传播的

过程中，法律尊严、司法公信一再遭受损

害，给网友造成了“法律压制社会伦理道德

以及司法不公”的错觉。

这类谣言之所以一再出现，就在于谣

言制造者违法成本过低，“罚酒三杯”式的

惩处远不足以令谣言制造者“偃旗息鼓”。

去年公安机关对“李芊非法行医案”捏造者

尚某 500 元罚款，这与谣言所带来的恶劣

影响完全不对等，不少网友认为处罚太轻。

如今，“挖鼻罚单”曝出，交警虽已出

面辟谣，但要遏制此类谣言卷土重来，就

必须一查到底、严惩不贷。法律非儿戏，

任何人也不能拿法律当儿戏，更不能把司

法、执法公信作为造谣的对象。

此事发生在刑法修正案九即将正式实

施之前，只能依据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第二十

五条的规定处罚。而在刑法修正案九正式

施行后，当尽快明确构成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罪的具体标准，划清编造、传播警情等虚假信

息行为罪与非罪、轻罪与重罪的界线，对严重

扰乱社会秩序的谣言的制造者刑罚“伺候”，

对还没达到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谣言的制

造者，也须治安处罚到位。只有如此，才会

让造谣者付出应有的代价；也只有这样，如

“挖鼻罚单”般戏弄法律的谣言才会终结，

执法公信、司法公信才不会被谣言所诋毁。

■ 本报记者 范丽敏

随着电子商务的高速发展，企业越来越

广泛地开始通过网络推广产品及宣传形象，

建立和保护网络品牌的重要性日益突出。

随之而来的，是日益增多的电子商务纠

纷以及互联网金融纠纷。如何有效地解决

这些争议，成为互联网健康发展的一个关键。

为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

（贸仲委，CIETAC）2000 年成立域名争议

解决中心，负责解决中文域名争议；2001

年，与香港国际仲裁中心合作成立亚洲域

名争议解决中心，负责解决通用顶级域名

以及之后的新通用顶级域名争议；2007

年，成立网上仲裁中心，主要受理电子商

务争议以及当事人约定适用网上仲裁规

则的其他商事案件。

“目前，域名争议解决机制因为其公

正、高效、快捷、执行有保障等优势，已经成

为国内域名抢注纠纷的首选解决方式。”贸

仲委副主任兼秘书长于健龙表示，同时，网

上争议解决机制适合解决各种跨境、垮区

域的复杂线下交易、线上线下结合的交易

以及完全的线上交易产生的纠纷，为网上

争议的快速高效解决提供了有效保障。

贸仲委解决近3000件域名争议

“自 2000 年开始提供域名争议解决服

务以来，贸仲委一共受理近 3000 件各类域

名争议案。”于健龙表示，其中，国际通用

顶级域名争议案件近 1000 件，中国国家顶

级域名争议案近 2000 件。

据贸仲委网上争议解决中心秘书长

梁华介绍，贸仲委域名争议解决机制的显

著特点包括：

一是与仲裁的协议管辖不同，互联网

域名争议解决机制所实行的是一种介于

法院强制性管辖和仲裁协议管辖之间的

准强制性管辖。

二 是 中 国 互 联 网 络 信 息 中 心

（ICANN）的《域名争议解决办法》将域名

争议案件范围明确为域名与任何投诉人

所享有民事权益的名称或者标志之间的

冲突。ICANN 的《统一域名解决政策》限

定适用于在域名与享有权利的商品商标

和服务商标之间的冲突。

三是先进的在线案件管理系统大大

提高了域名争议解决的效率，一个案件从

受理到结案一般为 45 天至 60 天。专家组

一经指定，即应在 14 日内作出裁决。

四是截至目前，域名争议解决机制仅

限于解决因恶意注册或使用域名而与在

先注册的名称、标志之间所产生的争议，

不适用因其他权利冲突所引发的纠纷。

五是在认定投诉人域名投诉成立的

前提下，专家组的裁决结果仅涉及域名自

身状态的变化。如果投诉人投诉不能成

立，则裁决维持域名持有人的注册人地

位。专家组裁决不涉及任何金钱赔偿。

六是在 CNNIC 的域名争议解决机制

中，投诉人一旦针对某一域名注册人提出

诉讼，只要该域名注册人收到了域名争议

解决机构的正式投诉通知，该域名注册人

便不得在争议解决程序进行期间将所涉域

名予以转让，以规避争议解决程序的管辖。

七是争议解决机构所作的域名争议

裁决，由域名管理机构授权认可的域名注

册服务机构按规定执行。域名注册机构

根据争议解决机构专家组的裁定，要么维

持域名注册，要么撤销注册域名，要么将

所涉域名转移给投诉人。

八是域名争议解决机制并不排除法

院诉讼。当事人一方在域名争议解决程

序开始前、开始后或进行的过程中都可以

就同一纠纷向法院提起诉讼。

九是费用低廉。如果是一个通用顶

级域名争议，在由一位独任专家进行审理

的情况下，所需费用仅为 1000 美元；如果

是一个.CN/中文域名或通用网址争议，

在由一位独任专家进行审理的情况下，程

序费用仅仅为人民币 8000 元。

贸仲委成立网上仲裁中心

“随着网络环境的进一步优化，相关

国际国内法规的配套建立完善，国家层面

‘互联网+’整体战略的建立和部署，贸仲

委还成立了网上仲裁中心，主要受理电子

商务争议以及当事人约定适用网上仲裁

规则的其他商事案件。”梁华介绍说，网上

仲裁采取网上和网下相结合，网上为主、

网下为辅的模式：在程序设计上，网上仲

裁以最新网络技术为当事人、仲裁庭和贸

仲委仲裁院之间案件数据的在线传输提

供安全保障，并采取为案件数据信息加密

的形式为案件信息保密；网上仲裁以书面

审理为主、开庭审理为辅，对于需要开庭

审理的案件，也将优先选择网络视频会议

等网上开庭方式；网上仲裁在裁决书的制

作上严格遵循现行法律的规定，在出具电

子版裁决（电子签名签章）的同时，为当事

人提供以书面形式制作、注明裁决作出日

期及仲裁地，由仲裁员签署并加盖仲裁委

员会公章的纸版裁决书。

“值得注意的是，网上仲裁裁决具有同

网下商事仲裁同样的一裁终局的法律效

力，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并可强制执行。”

梁华说，在域名案件审理流程全部网上进

行的经验基础之上，贸仲委制定了网上仲

裁规则、并不断完善程序设计及相关基础

工作，领先其他国际国内仲裁机构。

据了解，新版网上仲裁规则于 2014 年

11 月 4 日得到中国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

批准，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在有 60 年传统的仲裁解决商事争议

3 万余件积累的优势基础上，结合 15 年域

名争议解决所积累的网上程序管理的经

验，贸仲委网上争议解决机制优势叠加，

适合解决各种跨境、垮区域的复杂线下交

易、线上线下结合的交易以及完全的线上

交易产生的纠纷，为网上争议的快速高效

解决提供了有效保障。”梁华说。

本 期 说 法

漫 画 普 法

成立域名争议解决中心 制定网上仲裁规则

贸仲委双管齐下 护航互联网健康发展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近日在对一批美国进

口的仿真饰品进行重金属有害元素检测时发现，其

中耳环等产品镍释放量居然达到国标最大限量值

的 33 倍多。

此批货物来自美国。受检测的耳环镍释放量达

6.69g/（cm2·week），而相关国标规定的镍释放量应

小于 0.2ug/（cm2·week）。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按

要求出具检验检疫处理通知书，并作退运处理。

据介绍，镍极易导致皮肤接触过敏，长期接受

大量镍释放还将导致心肝肺等器官的损伤，国际上

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对镍释放量进行限制。目前，我

国进口仿真饰品的检测项目包括铅、镉、汞、砷、六

价铬和镍释放量的检测。

北京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介绍，今年以来，北京

地区共进口仿真饰品 1309 批，其中不合格 46 批。该

局还曾在进口的戒指、手镯中检测出铅含量超出标

准限量 166 倍的不合格产品。

对于不合格产品，北京国检局将与进口企业沟

通，要求其迅速退运或销毁。北京国检局也提醒

消费者，选购仿真饰品要选择正规渠道，选购时要

辨别产品信息，包括是否有产品合格证、标明材料

名称、有厂家名称和地址等。同时，要注意所选饰

品是否经权威机构检测，必要时可向商家索取检

测证书。 （金 可）

进口仿真饰品重金属超标严重 要从正规渠道选购


